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继峰股份

6039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娜 潘阿斌

电话

0574-86163701 0574-86163701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

号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

号

电子信箱

ir@nb-jf.com ir@nb-jf.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98,291,253.44 1,933,530,230.90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70,388,699.93 1,528,494,557.81 2.74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4,769,462.98 28,130,793.47 485.73

营业收入

865,741,698.88 609,120,578.99 4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9,597,821.89 114,355,127.91 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442,565.71 105,808,473.69 2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8.82 8.28

增加

0.5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1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2 0.18 22.22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6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54 312,120,000 312,120,000

质押

187,750,710

Wing 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境外法人

23.31 146,880,000 146,880,00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之信

28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0 10,096,183 0

无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聚鑫

20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7 8,614,517 0

无

0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

信托

－

至信

26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89 5,579,845 0

无

0

王立武

境内自然

人

0.59 3,707,648 0

无

0

吴云

境内自然

人

0.49 3,059,650 0

无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6 2,897,100 0

无

0

朱雅娟

境内自然

人

0.40 2,493,750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之信

20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5 2,205,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前

10

名股东中的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与

WING S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王继民控制的企业，为一致

行动人。 除此之外，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其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环境分析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1-6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52.6万辆和1,335.4万辆， 同比增长

4.6%和3.8%，其中乘用车产销1,148.3万辆和1,125.3万辆，同比增长3.2%和1.6%，乘用车产销同比增速有所放

缓，低于汽车行业总体平均增速。

（二）上半年公司经营回顾

1、经营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积极开拓市场，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业绩增长目标。报告期，实现

营业收入865,741,698.88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13�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9,597,821.89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22.07%。

2、配套车型情况

（1）国内市场

公司头枕产品主要配套宝马（如宝马1系、2系、3系、5系、X1、X3等）、大众（新宝来、高尔夫、速腾、迈腾、

蔚领等）、奥迪（A3、A4、Q3、Q5等）、标致雪铁龙（C4、C3XR、3008、4008等）、通用（君越、迈瑞宝、英朗、宝

骏等）、广菲克（自由侠、指南者等）、日产（奇骏、轩逸、骐达等）、本田（思域、杰德等）、丰田（RAV4）、吉

利沃尔沃（博瑞、博越、领克系列等）、广汽（GS4、GS5、GS8等）等车型。

公司座椅后排扶手产品主要配套克莱斯勒（300C）、凯迪拉克（XTS、CT6）、马自达（昂可塞拉、阿特

兹、CX5等）、大众（新宝来、迈腾、蔚领等）、奥迪（A4）、福特（蒙迪欧）、广菲克（指南者等）、本田（杰德、

思铂睿、思域等）、丰田（RAV4、丰田卡罗拉）、长城系列等车型。

公司中控扶手产品主要配套福特（锐界）、吉利沃尔沃（XC60、博越、领克系列等）、英菲尼迪（QS50）

等车型。

（2）国际市场

公司一直致力于成为在头枕、扶手这个细分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百年企业” 。 2005年，为克莱斯勒

制造的头枕支杆首次实现出口，此后，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等地设立了中转库，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主机厂对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及时供货的要求，因运输成本等因素，多年来，公司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支

杆及北美克莱斯勒的扶手产品，头枕和扶手难以实现大规模出口。 为实现公司全球化战略，经过多年筹备，

公司于2014年在德国成立了德国继峰，同年在捷克成立了捷克继峰。 德国继峰定位为公司在欧洲的研发和

商务平台，捷克继峰为生产基地。 德国继峰和捷克继峰成立之后，为公司争取海外订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德国继峰积极与德国宝马、德国大众等欧洲的主机厂接洽，并陆续获得了主机厂订单及同步研发项目。

2016年，德国继峰在客户拓展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同时承接的项目开始进入量产阶段。 2017年，捷克继峰

的部分产能将得到释放，公司亦采用了担保等方式，给予捷克继峰资金支持，加快其产能扩充。

目前的德国继峰主要客户及配套车型有： 大众 （欧洲区业务， 主要有WOKS� III平台的车型及POLO

等）、捷豹路虎（Discovery,� Land� Rover� sport,� Land� Rover� Executive）、保时捷（Mission� E）、宝马（全球业

务，1系、2系、3系、8系、X3等）、戴姆勒(MRAII平台的车型)等。

德国继峰获得大众、BMW、保时捷等高端客户是公司海外扩张的重大成果。公司的业务从中高端市场，

进入高端市场。 同时，公司也将产品从中国市场打入了欧洲市场，并在世界汽车工业技术最高端之一的德国

与其他高端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同台竞技。 订单的获取说明继峰不仅拥有有竞争力的成本优势，更拥有为高

端品牌配套的技术水平及质量保证。这一突破使公司从中国走向了全球。公司在德国获得宝马、大众等主机

厂的业务订单，表明公司从承接中国区域发展成为承接全球业务的供应商。

未来几年，随着德国继峰的发力，海外订单的不断增加，并且捷克继峰量产的项目开始进入大年，欧洲

市场将是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亮点之一。 同时，这一进展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头枕、扶手行业的国际领先优

势，为公司实现成为细分市场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百年企业” 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3、技术研发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获得了1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总共获得68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发明专利。

4、同步研发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合计共有19个项目正在与客户进行同步研发。

5、对外投资情况

（1）2017年2月，公司和Grammer� AG签署了MOU。 公司为加深和GRAMMER的业务合作，双方计划在

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下以及根据双方后续磋商的结果认购GRAMMER子公司的新增股份或购买现有股份，

对GRAMMER子公司进行一定比例的股权投资（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目

前，相关合资事项正积极推进中。

（2）2017年4月，公司在广州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广州华峰。 广州华峰为公司和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

公司合资成立。 合资公司的成立，为公司扩大广汽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及周边地区整车厂业务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3）为拓展轨道交通座椅市场，寻找汽车零部件产业、城市新能源交通整体解决方案PPP项目的投资机

会，借助投资并购促进企业发展，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和中车绿脉将成立产业

并购基金。 目前，产业基金设立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与日常经营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列示。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2017年6月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97� � �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2017-039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81号）批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7.9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7,82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

893.84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3,926.16万元。 募集资金款项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2015

年2月1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5]0320号《验资报告》。

公司2015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33,520.60万元，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1,558.48万元， 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7,736.66万元， 公司2017年上半年，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432.95万元， 期末余额为1,

342.98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北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金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该协议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万元）

期末余额（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北仑支

行

94070157870000167 32,656.00 1.6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金

丰支行

39203001040088687 7,577.52 238.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

行

574902731510411 4,599.00 1,102.92

合计

/ 44,832.52 1,342.98

注：初始存放金额为扣除2,987.484万元承销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2月28日，公司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累计投入金额23,204.17万元，其中汽车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

成项目22,258.38万元，研发中心项目945.79万元。 2015年3月9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公司

以截至2015年2月28日为时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为23,204.17万元，扣除已承诺自筹投入的2,400万元后，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为20,804.17万元。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前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6.18万

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理财余额为900万元。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6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汽车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成项目” 完工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募投项目“汽车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成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

司于2016年8月26日披露了《关于“汽车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成项目” 完工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 2016年9月14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该事项。

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本着合理、有

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把控采购、建设环节，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在控制项目实施风险的前

提下，合理地降低了项目实施费用。 同时，公司通过生产工艺升级改进，重新规划了生产设备配置，以较少的

固定资产投入实现了预定产能，形成了资金节余。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将“汽车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成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因2016年8月26日公告披露时，尚有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到期，利息收

入无法计算，截至目前，产品已到期，利息收入为56.49万元，合计7,736.66万元(含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益扣

除银行手续费合计442.69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

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3,926.16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2.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512.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汽 车 头

枕总成、

支 杆 及

扶 手 总

成 项 目

已结项

32,656 - - - 25,360.40 -

项目投入

已完成

2016-7-31

是 否

研 发 中

心 项 目

- 4,599 - - 432.95 3,619.69 - 78.71 2017-8-31

是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及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 6,700 - - 0 6,531.94 - 97.49

是 否

合计 —

43,955 - - 432.95 35,512.0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97� � �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8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8月25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亿表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证券事

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15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意见：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司的财

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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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8月25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管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15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97� � � �公司简称：继峰股份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上接B50版）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

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

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

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

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尹晓冰先生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

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 �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

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

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

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

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3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鲍卉芳女士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

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

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

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

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

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

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股票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汪涛先生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

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 �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是 �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该被提名人已经签署承诺函参加最近一期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

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

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

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

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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